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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發展再生能源目標 

預估用電量變化:  

(以全國預估總用電量*智慧節電臺北市用電量

占比8.35%，但考量臺北市積極推動節能政策

可保守估計用電占比可降至7%估計)。 

 

依據 「臺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計畫」
訂定2050年再生能源發電占全市總用

電量 之目標 
 

2015 年 
臺北市用電量:  

(台電網站各縣市售電資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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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據「 臺北市溫室氣體管制執行計畫」 

 

 
 
• 短期: 2020年      節電
(2017 至 2020 年底，每年需透過 及 節電3億度 ) 

 
• 長期: 2050 年用電之再生能源占比為  (約 16 億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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類型 
設置潛能 

(MW) 

估算方式 

屋頂型 70.23 
臺北市樓地板面積4,682,153㎡並考量普及率(15%) 

求得可設置面積 

地面型 

(12.44) 

受污染土地 3.46 
依據環保署公告之受污染管制場址僅1案為閒置空間 

(臺北聯保廠六張犁廠)，面積24,305㎡ 

浮動式太

陽光電 
10.01 

依據水庫、滯洪池、埤塘之蓄水總面積，並考量設置面積

比例(分別為8%、40%、40%)求得可設置面積 

各項 潛力評估(1) 

• 考量臺北市以商業型態為主且建築林立，土地空間不足，經專家評估

建議再生能源設置以太陽光電為主要推動項目，其他再生能源為輔。 

• 針對太陽光電設置之潛能評估以屋頂型為主、地面型為輔。經估算臺

北市太陽光電設置潛能約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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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項 潛力評估(2) 

 類型 
設置潛能 

 (MW) 
估算方式 

小型風力 5.56 
小風機潛能部分取臺北市16 層樓以上建物共1,112 棟(統計資
料級距最高為16層樓以上)。每棟樓保守假設僅可裝置1架小
風機，每架以5 kW計算，預期可裝設5.56 MW。 

地熱 500 
大屯火山地熱區於1970年間已進行調查探勘開發研究，初步
評估其發電潛能可達500 MW(包含淺層與深層)。 

生質能 20 
2015年臺北市廚餘約為7.5萬公噸，根據臺北市再生能源發
展機制之研究(2009)估計，利用臺北市所產生廚餘回收量進
行沼氣發電，可產生相當於20 MW 裝置容量。 

小水力 2.79 
依據翡翠水庫再生能源發展可行性研究(2013)，翡翠小水力
發電計畫預期可設有10部機組，單部機組279kW，總裝置容
量為2.79 M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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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 執行現況 

 項目 103年 104年 105年(截至10月底) 

水力發電 211,768.94 200,223.53 239,789.26 

垃圾焚化 254,270.71 278,345.03 234,908.13 

沼氣發電 6,107.64 5,539.80 4,355.32 

太陽光電 2,847.28 3,118.14 3,151.34 

總計 474,994.57 487,226.50 482,204.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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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再生能源政策：1.太陽光電：2016新政計畫A:   市有房舍 
《臺北市市有公用房地提供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使用辦法》 

    臺北市政府產業發展局於105.06.02公布 
                                     

 

 

 

 

 

 

 

 

 

業者出資裝設太
陽光電發電設備 

業者負設備維護
管理及房  舍屋頂
防水、漏水維護 

房地管理機關得
編列預算運用回
饋金，最高為回
饋金之70％ 

每期契 約 
9年11個月 

本府無需出資，並可得售電回饋金 

特點 
3 

特點
5 

特點 
4 

特點 
2 

特點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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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義務 
 盤點本市市有房地

可設置面積 

 監督各市有房地發

電使用情形 

權利 
 提供市有房地設置

太陽光電設備 

 各提供房地機關獲

得使用回饋金 

義務 
 出資設置太陽光電設備 

 繳交使用回饋金予市府 

 太陽光發電設備維護管理 

權利 
 能於市有房地設置太

陽能光電設備 

 售電給台電獲得收入 

臺北市政府與得標廠商權利義務 

臺北市政府 得標廠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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售電予台電之費率，採完工時之躉購電價，簽約保證20年收購之方
式。106年北部地區躉購電價加成15%，使用高效模組再加成6%，
共加成21%，相當有利設置者。 
 

 

 

臺北市 
政府 

民間
企業 

台電 
公司 

臺北的優勢 
北部售電電價再加成15% 
使用高效率模組再加6% 
100~500千瓦 每度5.49元 
簽約保證收購20年 

得標廠商建置太陽光電
設備-售電給台電 
結合民間力量！ 

得標廠商支付 
台北市政府售電回饋金 
推廣再生能源發展! 

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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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臺北市政府彙整本市74個機關學校，分為南北區兩
標。 
 

 北區於105年8月招標，105年10月20日決標，由大
同公司得標，預計設置4MW，售電回饋率為10.7％。 
 20年發電量預計7,300萬度，減碳量38,540公噸，

相當於建置100座大安森林公園。 
 20年市府無須出資，並可收取約4,191萬元回饋

金。 
 以每千瓦7萬元建置成本估算，可帶動2億8000

萬產值。 
 南區於105年11月15日公告招標，105年12月14日

截止投標，預計設置2MW以上。 
– MW:百萬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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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2016新政計畫B:   私有房地 
臺北市產業發展局補助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實施計畫 
家家戶戶都是發電廠 
  

 

105年度設170瓩 

後續目標190瓩/年 

1 

2 

3 

計畫 

申請優勢： 

• 106年編列350萬經費 
• 整合相關專業團隊 
• 主動調查本市設置太陽光電高潛力

區域，協助民眾申請裝設 

申請成效: 
• 提高臺北市綠能發電量 
• 發電成果售回台電 快速回本 
• 建立優質的先進節能城市 

申請條件： 
• 近3年度獲經濟部能源局金能獎之

太陽光電模組 
• 當年度經濟部能源局登錄之高效率

類型太陽光電模組 
• 申請者須負持續維護管理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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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2016新政計畫C:   公宅優先示範 
新設公共建設屋頂將設置太陽光電發電設備，剩餘空間將以 
「本市公有房地使用案」相同方式辦理公開招標 
 

 

 

萬華區青年營區基地 

13 

大同區明倫公共住宅 

信義區廣慈博愛園區 
 

信義區六張犁營區基地 

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 

內湖區瑞光市場基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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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的公共住宅皆會設置太陽能系統及智慧三表 
                                           （水表、電表、瓦斯表） 

 
• 7千戶智慧社區，以營建經費外加3%~5%規劃建置智慧化設施，包含：
節水、節電（智慧電網）、社區安全、智慧化停車管理系統、智慧管
理雲 

 

 

智慧電網(創新節電措施) 

14 
13 



智慧公共住宅未來評估的節電效率 

電動車充電設備
-推廣綠能運具 

智慧電表-電
網基礎建設 

基地 
節電度數 
(萬度/年) 

節電金額 
(萬元/年) 

南港區東明公共住宅 49 197 

大同區明倫公共住宅 27 109 

萬華區青年營區基地 37 148 

內湖區瑞光市場基地 16 57 

信義區六張犁營區AB街廓基地 67 267 

信義區廣慈博愛園區基地 129 452 

合計 326 1,230 

地下室機電空間
裝設儲能系統 

智慧電網 
節電效益 

太陽能光電發
電設備 14 



太陽光電2016新政計畫D:  
臺北市區內中央所屬辦公廳舍   

臺北市政府 

代辦 

公開招標 

中央 

各機關 

大專 

院校 

國營 

事業 

閒置 

土地 

16 

15 

業經與能源局討論確認， 
中央與地方合作，北市 
轄內之國有房地經盤點 
完成後，亦將提供本市 
辦理公開招標。 
 



 
 

「臺北市綠建築自治條例」相關規定 

新建物面積達1,000㎡者，應於屋頂設置太陽光電發電
設備，設備及其投影面積應達其建築面積5%以上 

信義國小設置太陽光電發電系統 花博未來館太陽光電設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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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陽光電未來設置之策略規劃 

• 臺北市以都會型、建築緊密為主要，以擬定符合都會特色
的「質」著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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發展再生能源政策：
-以北投士林科技園區為示範區域 
 

 

 

 
公共住宅智慧電網 

示範(BEMS、HEMS) 

公共住宅 儲能系統 
社區智慧電網 

示範(EMS) 

儲能系統 

公5公園 

綠能公園創電 

示範(EMS) 

太陽能 

系統 
公2公園 

低能耗校園 

示範(EMS) 

太陽能系統 學校 

用電雲端平台服務 

(CEMS) 

智慧生態社區 

雲端資訊中心 

智慧電表 

智慧建築與家庭 

能源管理系統 

智慧電表 

公共建築 

(抽水站) 

遠程展望 

科技商辦 

智慧園區示範點
(BEMS、HEMS) 

智慧電表 

小型風
力機 

公4公園 

太陽能系統 

U-CAR 

太陽能設施 

完成社區耗電創
電設計規範 

完成公宅耗電創電
管理或設計規範 

完成綠能公園創
電設計規範 

電動公車 

充電站 

完成低能耗商辦節
能創電設計規範 

公有建築再
生能源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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綠能公園 

太陽能板 

手機充電座 

(儲能系統供電) 

儲能系統 
可視化發電資訊看板 

能源管 

理系統 

能源管 

理系統 

智慧電表 

小型風力 

發電機 

公2公園 公5公園 

 105年完成 
 產業局建置 

4G無線 

通訊 

4G無線 

通訊 

-105年完成綠能公園建置情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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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23/R24公宅智慧電網規劃 

R23/R24公宅
智慧電網規劃 

 由產業局105
年規劃 

 由都發局自行
建置 

規劃內容含HEMS、BEMS與再生能源設備導入項目、費用、權責劃分等，
已於105年11月11日提供都市發展局辦理建置。 



發展再生能源政策：3.其他再生能源 

• 地熱：103年至105年間與能源局及工研院合作實施本市地熱發電試
驗計畫，已突破北投區強酸易腐蝕之環境，已完成12kW取熱發電系
統之硬體測試；未來將持續與中央協調，突破法規限制，發展本市地
熱潛能。 

• 針對風力、生質能、水力等其他再生能源持續研究及進行示範設置，
以發展本市最適合之再生能源。 

 

 

北投泉源47號公園地熱發電機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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簡報結束 

感謝聆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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